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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城市鸡冠山永余水镁石矿业有限公司大阳沟村白云岩、水镁石矿

矿区生态修复方案评审意见

2026 年 5 月 21 日，受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委托，省自然资源事

务服务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对《凤城市鸡冠山永余水镁石矿业有限公

司大阳沟村白云岩、水镁石矿矿区生态修复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

案》）进行了评审。专家组听取了编制单位汇报，审阅了汇报材料

和相关附件，经质询和讨论，提出了较详细的修改意见。此后，专

家组对修改后《方案》和修改说明进行了审阅和复核，形成评审意

见如下：

1.《方案》编制格式符合要求，目标明确，内容较全面。

2.《方案》对矿区基础信息介绍清楚、土地利用现状以及生态

状况等清晰，调查监测指标明确。

3.根据基础调查结果，对矿山现状问题识别诊断准确，对矿山

地质环境破坏、土地损毁、植被损毁分析合理。

4.矿山生态修复目标方向可行性分析合理，确定的生态修复分

区、时序与安排基本可行。

5.矿山生态修复措施与工程部署基本可行。

6.经费估算和进度安排较合理。

综上，《方案》编制基本符合《矿区生态修复方案编制指南（临

时）》要求。根据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，编制单位进行了补充完善。

专家组同意通过评审。

主审专家：

2026 年 5 月 28 日

附件：专家名单




